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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评分标准

评分内容及分值 评分标准

价格（20%）
价格核算

得分
20分

（1）评审基准价计算公式：J=（B1+B2+…+ Bn）÷n
B1 B2……Bn 为 n 个有效比选总价，当有效比选总价

个数 n≤5 时，J 为全部有效比选总价的算术平均值；

当有效比选总价个数 n＞5 且 n≤9 时，J 为去掉一个最

高和一个最低比选总价后的算术平均值；当有效比选

总价个数 n＞9 时，J 为去掉二个最高和一个最低比选

总价后的算术平均；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

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

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书面

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

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2）偏差率计算公式 ：P=│Bn -J│÷J×100% Bn——
第 n 个有效比选总价，Bn=1-报价下浮率，J——评审

基准价。

（3）比选总价得分计算公式：I=20－P×K×100 I——
比选总价得分（I≥0），P——偏差率，K——扣分系数：

Bn 大于 J时，K 取 0.5；Bn 小于 J 时，K 取 0.3；Bn
等于 J 时，K 取 0。

服务方案（25%）
服务方案

得分
25分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服务方案，方案包含需求分析好的得

6.25 分、较好得 4.25 分、一般得 2.25 分，缺少此项不得分；

组织管理措施好的得 6.25 分、较好得 4.25 分、一般得 2.25

分，缺少此项不得分；质量管理体系及保证措施组织管理措

施好的得 6.25 分、较好得 4.25 分、一般得 2.25 分，缺少此

项不得分；进度计划及保证措施好的得 6.25 分、较好得 4.25

分、一般得 2.25 分，缺少此项不得分。

团队成员（20%）
团队成员

得分
2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拟配置的服务团队在满足需

求人员配置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审：好得

[20-16）分，较好[16-12）分，一般[12-6）分，较差

得[6-0）分，无相关材料不得分。

注：需提供有效的身份证、职称证（如有）、学位证

书（如有）、专业证书（如有）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

件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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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内容及分值 评分标准

履约经验（9%） 业绩得分 9 分

提供近三年（2023 年—2025 年）水质检测工作业绩，

成立不满三年的公司，提供自成立以来的水质检测工

作业绩。1 个饮用水检测项目业绩得 3 分，最高得

9 分。（提供合同、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企业实力（26%）
企业实力

得分
26分

1.根据 GB/T5750.2-2023《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要求，为确保水质检测时效性和准确性，水质

检测从采样到完成检测的时间，控制在 4 小时以内的

得 10 分；超过 4 小时但在 8 小时以内的得 6 分；超

过 8 小时的不得分。注：提供不动产权证或租房合同，

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 本次项目应包含的设备：（1）检测设备。具备全

自动流动注射分析仪、化学需氧量全自动滴定仪、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或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光谱仪（ICP-OES）、原子吸收火焰（石墨炉）分

光光度计、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离子色谱仪、便携式 pH 计、生化培养箱，满足

要求得 10 分，以上仪器设备每缺一台扣 1 分，扣完

为止。注：需提供以上仪器设备证明资料：实验室摆

放照片（仪器整体与型号可见）；提供本单位仪器设

备归属证明（如发票或合同或校准/检定证书；提供

复印件或扫描件）；（2）采样车辆。车辆数量≥3 辆，

得 6 分；2 辆≤车辆数量＜3 辆，得 4 分；1 辆≤车辆

数量＜2 辆，得 2 分；无车辆的不得分；本项最多得

6 分。注：属自有车辆需提供车辆自有证明，行驶证

复印件或购买合同复印件、车辆照片；不提供不得分。

属租赁车辆还需提供车辆租赁合同、转款证明。

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注：1.各项计算、评分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法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2.“[”、“]”为包含边界分

值，“（”、“）”为不包含边界分值。


